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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非法发行股份怎么办、擅自发行股票、公司
、企业债券罪既遂怎么处罚?-股识吧

一、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是怎么回事?

上市公司只向少数机构投资者发行股票，这些股票必须持仓一定时间后才可以卖出
。
这种情况下，增发新股后股票不除权，所以对老股东的权益也没什么损害。

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股票发
行人必须是具有股票发行资格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已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经批准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1、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票的条件� (1)其生产经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 (2)其发行的普通股限于一种，同股同权；
� (3)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数额不少于公司拟发行股本总额的35%；
� (4)发行前一年末，净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不低于30%，无形资产（不含土
地使用权）占其所折股本数的比例不得超过20%；
� (5)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
� (6)向社会公众发行的部分不少于公司拟发行股本总额的25%，拟发行股本超过4
亿元的，可酌情降低向社会公众发行部分的比例，但最低不得少于公司拟发行股本
总额的15%；
� (7)发起人在近3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行为；
� (8)近3年连续盈利等。
2、股份有限公司发行B股股票的条件� (1)根据《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
股的规定》第8条，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申请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应当符合
以下条件：� ①所筹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②符合国家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立项的规定。
� ③符合国家有关利用外资的规定。
� ④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不少于公司拟发行股本总额35%。
� ⑤发起人出资总额不少于1.5亿元人民币。
� ⑥拟向社会发行的股份达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
拟发行的股本总额超过4亿元人民币的，其拟向社会发行股份的比例达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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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改组设立公司的原有企业或者作为公司主要发起人的国有企业，在最近3年内
没有重大违法行为。
� ⑧改组设立公司的原有企业或者作为公司主要发起人的国有企业，最近3年连续
盈利。
(2)根据《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第9条，已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增加资本，申请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时，除应具备上述①、②、③项条件外，还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①公司前一次发行的股份已经募足，所得资金的用途与募
股时确定的用途相符，并且资金使用效益良好。
� ②公司净资产总值不低于1.5亿元人民币。
� ③公司从前一次发行股票到本次申请期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
� ④公司最近3年连续盈利；
原有企业改组或者国有企业作为主要发起人设立的公司，可以连续计算。
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增加资本，申请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时，还必
须符合募集设立公司申请发行B股时关于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比例的要求。

三、股份公司可以不对外发行股份吗？？章程应该如何体现出来
？？有谁知道请速回，谢谢大家``

只有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才叫股份公司，不公开发行股份叫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其他
，看它是不是股份公司就看它有没有在某个证券交易所上市。
它的的公司都会列出股东表

四、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点问题

性质是一样的，无非是有限公司的股份不是分为等额。
打个比方，一个苹果，你拥有五分之三，我拥有五分之二；
这就是有限公司。
而把苹果切成10块，你拥有6块，我拥有4块，则时股份公司。
此外，可能使你误解的是：什么是以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
这里，你先要有一个概念：股东和公司是两个主体；
股东们出资一共100万，则这100万就是他们成立之公司所有。
所以，股东一旦出资，即产生两个问题：1，出资变为公司所有，而不再是股东的
财产。
2，公司对外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财产。

                                                  页面 2 / 4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由此，一旦公司对外负债，则应当由公司独立对该债务承担责任，而不是股东；
因为股东的出资已经为公司所有了。
再此，一旦公司所拥有的财产全部清偿公司债务后，从实际来讲，是不是原本属于
股东的出资也化为乌有了呢？
所以，这个条文表述为：“股东以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
”这句话可以理解了么？ 最后，再谈谈认缴（股份公司：认购）的问题。
原本“公司法”并不鼓励认缴出资，而是要求股东设立公司必须实缴注册资金；
但05“公司法”修改了这一规定，并认可认缴出资。
所谓认缴出资即为：股东无需在设立公司时到位全部注册资金，而可以在一定期限
内缴足出资。

五、怎样处理公司法人违法占有其他股东股份？

第三十六条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
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
第三十七条 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成立；
（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
（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
人的法定代表人。
第三十九条 法人以它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第四十条 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

六、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既遂怎么处罚?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
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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